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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非都市土地「殯葬用地」增訂容許使用項目「寵物生命
紀念設施」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部113年4月23日農護字第1130216720號函。
二、查國人死亡數逐年上升，殯葬設施需求相對增加，而殯葬用

地僅占非都市土地面積比例之0.28％，地方政府需妥善利用
並及早規劃設置未來服務量能不足之殯葬設施等，考量殯葬
用地稀少且負有充實國內殯葬設施服務量能之目的性，如國
內殯葬用地開放提供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，恐大幅排擠未
來殯葬設施利用。基於殯葬用地數量稀少且變更、取得不易，
並保障及照顧國人喪葬權益，尚不宜開放提供將有大量用地
需求之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，本部業以113年4月8日台內
宗字第1130230647號函及113年4月18日台內宗字第1130115206
號函向貴部說明在案。

三、另來函提及「殯葬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反將減
少殯葬用地」1節，查現行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，經直轄
市或縣（市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得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，核准其興辦事業計畫即得申請變更編
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不侷限於殯葬用地，區位選擇更具
彈性；至於殯葬用地因配合地方政府政策或公共建設需要，
經徵得當地殯葬主管機關（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確認
已無殯葬設施設置使用需求，且不影響當地殯葬供需量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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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本部尊重地方政府個案評估決
定，與貴部建議殯葬用地全面開放提供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
用之衝擊層面尚有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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